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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产品权利转让协议》暨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2月03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12月13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产品权利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

币5,000万元将拥有与注射用比伐芦定有关的特定知识产权和生产技术在指定区

域内的权利授予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叶制药”）。详见2019年12

月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的《关于公司签署<

产品权利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与二叶制药于2019年12月13日签署了《产品权利转让协议》，现就协议

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转让方（甲方）：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解释：本《产品权利转让协议》指定区域包括三个部分。指定区域一是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指定区域二，指

非洲 54 个国家；指定区域三，指中东地区海湾国家联盟，包括阿联酋、巴林、

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科威特、也门。 

（一）授予权利 

1.1 转让产品在指定区域一内的所有产品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化权利（分

销、销售、市场推广、医患教育等）、自由生产权利（乙方自行生产、委托甲方



生产或者委托第三方生产）、品牌宣传、产品再开发等；甲方除了继续持有该产

品的生产批准文号，接受且唯一为乙方生产该产品外，不再对该产品有任何其他

的权利。 

1.2 在指定区域二内，乙方获得非独家销售代理权。 

1.3 在指定区域三内，乙方获得非独家销售代理权。 

（二）转让专有技术和文件 

2.1 甲方在收到第一笔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受让方提供其所拥有

和控制的、用于申请和获得药品上市许可证所必需的所有技术诀窍和任何其他文

件的副本，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药监局申请生产批件所需文件、药品注册批件。 

2.2 甲方应在收到第一笔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通知成为由甲方或

其关联方控制的任何转让专有技术的存在事实，并应以电子形式或（如适用法律

有要求）纸质形式向受让方披露可供使用的中文或者任何其他语言版本并附中文

译本的该等转让专有技术。 

2.3 甲方应在收到第二笔付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资料提供给受让方，

以迅速开展在指定区域的招标、准入、市场营销等工作。 

（三）付款 

3.1 含税总价：人民币伍仟万元（5,000 万元）整（含增值税率 6%）。 

3.2 首付款：合同生效且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按票

面金额向甲方支付人民币捌佰万元（800 万元）。 

3.3 第二笔付款：在乙方收到上述 2.1 和 2.2 约定的交付物且甲方能满足指

定区域商业化供应需求；在 2019 年 12 月 26 日前，甲方向乙方出具一份票面金

额为壹仟玖佰万元（1,900 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在收到发票后 5 个工

作日或者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票面金额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玖佰万元

（1,900 万元），其中伍佰万元（500 万元）是为期半年的上市银行承兑电子汇票。 

3.4 第三笔付款：在 2020 年 2 月 24 日前，甲方向乙方出具一份票面金额为

捌佰万元（800 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在收到发票后 5 个工作日内或者

在 2020 年 2 月 29 日前，按票面金额向甲方支付人民币捌佰万元（800 万元）。 

3.5 尾款：在 2020 年 3 月 15 日前，甲方向乙方出具一份票面金额为壹仟伍

佰万元（1,500 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在收到发票后 5 个工作日内或者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按票面金额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1,500 万元）。 

3.5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款项，均应使用人民币资金付至甲方书面指定的归于

甲方名下的银行账户。根据双方各自所在省市政策，各自应缴税款，各自承担。 

（四）保证 

4.1 甲方向受让方陈述、保证并承诺： 

4.1.1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有完整的和无条件限制的权利授予此处规定

的所有权利。 

4.1.2 到协议生效日期止，其从未授予、也不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授予与本

协议项下授予给被许可方的权利或许可（包括分许可）相抵触的任何与许可专有

技术有关的权利、许可或权益。 

4.1.3 本协议项下的转让专有技术完整、准确、有效且与本协议目的相符。 

4.2 受让方向甲方承诺，在甲方已履行相关义务，因国家审批机构原因或者

相关政策原因，不能在 2020 年 3 月底前完成该产品上市转让持有人变更事项，

受让方亦按付款约定完成付款，且全部价款不须退回。 

（五）赔偿与责任 

5.1 一方应始终就另一方包括其管理人员、董事、代理商、股东和权利继受

人因下列情况导致的任何和所有权利主张、罚款、费用、赔偿和损失，包括但不

限于合理的律师费和执行赔偿的任何费用，向另一方和权利继受人做赔偿： 

5.1.1 赔偿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 

5.1.2 赔偿方未能遵守法律、法规； 

5.1.3 赔偿方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义务过程中任何疏忽或故意行为或疏漏。 

5.2 若发生以下情况，则甲方应赔偿乙方的损失：  

若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未尽到保密义务，将该产品生产技术泄露给第三方，

则甲方应退还乙方支付的 5,000 万元产品权利转让款并支付产品权利转让款 20%

的违约金； 

若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未经乙方同意而向区域一内第三方配送或甲方自身

在区域内销售产品，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为违约货值（以

终端销售价计）的两倍。 

5.3 若发生以下情况，则乙方应赔偿甲方的损失：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转让款，乙方承担违约责任。乙方每延迟一天按应付

款项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因甲方未提供发票或发票不合格而延迟付款

的除外。 

 

三、备查文件 

1、《产品权利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3 日 


